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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12 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焜)饭后结账时不要发票可以获赠

“优惠券”，市民王蕾欣然接受。12日，当

王蕾想要使用“优惠券”时，却发现只有

不向酒店要发票，优惠券才生效。

12 日中午，市民王蕾在潍坊一家
酒店吃晚饭后，拿出前些天该酒店赠

送的优惠券折抵饭钱时，细细看了看

背面的条款，当看到第二条时她就开

始生气了。上面写着如果需要开具发

票将不能享受优惠，意思就是说，她今

天要是想开发票，这优惠券就没有用。

12 月初，王蕾和几个朋友来到该

酒店吃饭，当天花费了 100 多元钱。

她要求开发票时，服务员告诉她如

果不要发票可以获赠 20 元的优惠

券。王蕾正想着过几天再过来吃饭，

就欣然同意了。这次，王蕾想索要发

票，却发现了这么一个条款。“这不

就是忽悠消费者么？”王蕾说，当时

她只在意优惠券的限期是 1 个星

期，赠券时也没人提醒有这么个附

加条款。索要发票是理所应当的，可

这样一来，前一次没要发票，这一次

想要发票，优惠券就不起作用，都是

酒店沾光了。王蕾和酒店交涉了半

天不起作用，因急着上班，就索要了

发票气冲冲地离开。

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王建华

说，酒店出具赠券，其实是与消费

者达成了一种合同，合同生效的条

件一般是在规定时间内再次就餐，

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出具发票是

酒店的义务，把不出具发票作为赠

券生效的条件，已经违反了国家法

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王蕾在规

定时间内就餐，并且遵守了优惠券

中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条款，就应当

获得优惠。

不开发票就送你优惠券，想用优惠券就不能要发票

一市民陷酒店赠券“连环套”

本报 12 月 12 日热线消
息(记者 宋昊阳)12 日，有

市民来电反映，潍坊市区新

华路与北宫东街交叉口附近

“长”出了许多螺丝钉，给行

人和车辆带来了许多不便。

12 日，家住新新家园的

孙先生向本报反映，新华路

与北宫东街交叉口处的路西
侧，路面上突然“长了”许多

螺丝钉，带来了很多交通隐
患。记者在该路口西侧看到，

从路口延伸到新华路南北两

侧约一百米处，每隔三四米

就有一处螺丝钉“聚集”的地

方，每处都有两到三个螺丝

钉固定在路面上，有的钉头

被压弯，向水平方向伸着，有

的钉头则直直地伸向上方，

约有一到两厘米。记者用手

触摸了一些螺丝钉，不少螺

丝钉的尖端由于破损而比较

锋利。

孙先生说，这些螺丝

钉就这样固定在路面上，

汽车开过来很容易扎带，

行人走到这儿一不注意也
很容易绊倒。驾车走到该

路口的车主刘先生说，别

看螺丝钉子小，汽车轮胎

一压上却很容易扎带，以
后走到这里都得小心点

了。

据在附近的居民称，前

一段时间相关部门对新华路

北宫东街(南段)进行整修时，

在工程附近设置了围挡，用

螺丝钉对其进行固定。而十

一月底该工程结束，对围挡

进行拆除后，工作人员并没

有对固定在地下的螺丝钉进

行拔除。随后记者拨打 12319

市政服务热线，工作人员称

目前还不清楚此事具体由哪

个部门负责，将尽快联系相
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理。

路面“长出”螺丝钉？

原是修路工程后没有拔除

12 日，在潍州

路和行政街交叉

路口东侧，不少车

辆对“禁停”警示

牌视而不见，赫然

停放在路边，让本
就不宽敞的街道

变得更加狭窄，时

常出现堵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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